新丰县砂石场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砂石资源属于矿产资源。为进一步加强我县砂石管理，促进砂石综合利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防范各类涉砂石违法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砂石资源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保障县域建设需求与生态安全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县范围内砂石场（含配套砂石场和堆砂场）的规划、设置和管理活动。
第三条 砂石场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合理布设、生态优先、规范管理、数字赋能”的原则。

第二章 规划与设置
第四条 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县水务局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砂石场布局专项规划，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未纳入专项规划的砂石场，一律不得批准建设。

专项规划应明确禁止设置区、限制设置区和允许设置区。禁止设置区包括但不限于：

（一）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核心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二）地质灾害危险区；

（三）县城建成区、乡镇建成区及居民集中居住区周边（按防护距离要求严格控制）；

（四）主要交通干道（国道、省道）两侧可视范围；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区域。

第五条 砂石场设置必须符合本县砂石场专项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并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采矿权审批（河道外）或河道采砂许可（河道内）手续，严禁未批先建、无证开采。
第三章 建设与运营标准

第六条 砂石场建设与运营应当符合以下标准：

（一）安全生产。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应急预案，健全工作台账。对生产建设用砂石进行检测，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二）标识标牌。在砂石场两端及出入口设置公示牌，标明占地范围、经营者信息、监督管理部门及举报电话等。场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安全警示标志。

（三）物料堆放与扬尘污染控制。砂石物料应当在用地审批红线范围内分类堆放，露天堆放高度不得超过3米;采用全封闭仓储式堆放的，堆放高度不得超过仓储设计安全高度，严禁超范围、超高堆放。砂石场应当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要求，确保扬尘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配备固定破碎、转运装置的砂石场，必须安装密闭罩及固定喷淋系统，在作业过程中持续开启;其他砂石场应配置可覆盖全场的移动式降尘设施，在作业、大风天气期间保持常态化喷淋或洒水，露天堆放的砂石物料应当采用防风抑尘网全覆盖。

（四）道路硬化与保洁。自地磅或围墙出入口起的场内道路必须硬底化，保持平整，确保车辆行驶平稳，不遗洒、不扬尘，并落实道路保洁责任。

（五）车辆冲洗。砂石场应在场内或出口处设置车辆冲洗装置，对出场车辆进行冲洗。若冲洗装置无法有效清洁，应进行人工补充冲洗，确保车辆清洁，轮胎不带泥上路。

（六）智能监控。在出入口处安装具备云端存储功能的智能视频监控设施，监控范围应覆盖出入口、临时装卸点、主要作业区。摄像机应具备全天候全方位摄像、自诊断、视场校对、自动补偿及远程控制功能，取证视频图像像素不低于200万，云端存储时间不少于90天。相关职能部门可实时登录访问。

（七）洗砂作业与废水处理。涉及洗砂作业的，应安装符合环保要求的洗砂设备，配套建设废水处理设施，实行水循环利用。确需排放的，应处理至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依法设置排污口。禁止将未经处理洗砂废水或含泥量超标的浑浊水直接排入河道、沟渠、水库等水体。

（八）运输管理。运输车辆应采取密闭或其他有效防遗撒、防扬尘措施，并按规定路线行驶。

第四章 监督管理与执法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加强对砂石场的日常巡查，必要时联合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务、自然资源、林业、应急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依各部门自身职权职责开展立案查处。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本辖区内砂石场的属地管理责任，建立网格化日常巡查机制，对巡查中发现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环境污染、非法经营等违法行为，应当立即予以劝阻、制止，在24小时内向县级相关职能部门报告，并配合职能部门开展行政执法、整改落实等相关工作。

第九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以下职责：

（一）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河道管理范围外砂石资源的采矿权审批与监管，依法查处河道管理范围外非法占地、非法采砂石、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越界开采、破坏耕地等行为。

（二）县水务局负责河道范围内砂石、取土开采领域违反河道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林业局负责查处占用、毁坏林地、林木进行加工等违反林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四）市生态环境局新丰分局负责查处砂石开采、加工领域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

（五）县应急管理局依法查处砂石开采、加工领域(河道采砂领域除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组织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工作。

（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查处砂石加工、销售领域无照经营的行为。

（七）县税务局依法对砂石开采、加工、销售等经营行为进行税收监管。

（八）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查处运输车辆的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及运砂车辆超限运输的行为。

（九）县公安局负责查处砂石采运、加工、销售活动中涉及治安管理违法犯罪的行为，查处运砂车辆超载等违法行为。

（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查处砂石场内违反建设工程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建设行为，以及对砂石场内的报建的新建、改建的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 政府投资建设、纳入专项规划的公益性砂石场，其运营权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确定，出让主体为县人民政府授权的主管部门，出让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出让方案应当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涉及矿产资源开采的砂石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法定方式出让采矿权，确定采矿权人。

第十一条 砂石场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缴纳相关税费。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砂石领域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办理。部门之间对移送有争议的，由发生争议的执法部门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县人民政府指定管辖部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非法生产经营砂石行为有权投诉举报。

第五章 法律责任与附则

第十四条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砂石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造成砂石违法采挖、运输、加工、销售的，视情节依法依规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